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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2024年度、2025年度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5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

途。

一、公司简介

1、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哈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0日经江苏省商务厅苏商资[2011]1343号文批准，由珍兴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欣荣投资有限公司、香港 GranadillaLimited、昆山珍实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昆山华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昆山嘉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昆山坦伯顿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和 AMAZING NINGBO LIMITED共同发起设立。公司于 2016年 6月 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007914713500。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累

计发行股本总数 21,936.00万股，注册资本为 21,936.00万元。注册地址及总部地址为江苏省

昆山市花桥镇曹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花安路 1008号 5幢 6层，母公司为珍兴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最终控制法人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HARRISON SHOES INT’LCO.,LTD，最终控制人为陈

玉珍、吴珍芳、陈玉荣、陈玉芳、陈玉兴等陈氏家族。

2、公司实际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属皮革制品制造业，经营范围为鞋、包、服装服饰及皮革制品的研发、设计、批

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服饰配件、床上用品、婴儿用品、

饰品、玩具、化妆品、卫生用品、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电子设备、电子产品、数码配件、

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照明设备、纸制品、日用百货、钟表、眼镜（隐形眼镜除外）、文具、

工艺品、体育用品的批发、零售、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上述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食品销售（按《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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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鞋、包，自动化设备和治具及其他零部件、手机边框及电子产

品零部件等。

二、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9月 12日、2024年 9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合计支付

27,000.00万元现金方式购买：周泽臣先生、苏州晔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苏州晔煜”）、黄永强先生和王永富先生 4名股东持有的苏州郎克斯 45%股权。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人周泽臣先生、王永富先生、黄永强先生、宿迁朗迅及王朝先生于

2024年 9月 12日签署的《哈森商贸（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与周泽臣、王永富、黄永强、河

南省朗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王朝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人承诺苏州郎

克斯 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其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5,140.00万元、5,692.00万元、6,312.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合计应不低于 17,144.00万元（以下简称“三年累计承

诺净利润”）。其中，若苏州郎克斯 2024年度及 2025年度的两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这两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苏州郎克斯 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

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公司可根据各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在所需

支付的当期收购价款中予以相应的扣减。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具体补偿数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1）若苏州郎克斯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 15,000万元的，则周泽臣先生、王永富

先生、黄永强先生、宿迁朗迅（以下简称“各交易对方”）应按以下公式确定的金额进行补

偿：

各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15,000万元）+（15,000万元-三年累

计实际净利润）/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60,000万元]×各交易对方本次交易转出股权比例（间

接持股的以其转出苏州郎克斯的间接权益比例为准）。

（2）若苏州郎克斯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 15,000万元，但低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

润的，各交易对方应按以下公式确定的金额进行补偿：

各交易对方应补偿金额=（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各业绩承诺方

本次交易转出股权比例（间接持股的以其转出苏州郎克斯的间接权益比例为准）。

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补偿金额上限为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项下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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